


天津市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保障我市农业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有关规定，参照农业农村部《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是指根据我市农业生产实际和自然灾害发生情况，有计划地储备一定数量的农作物种子，用于发生灾害时的生产需要及余缺调剂，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第三条 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实行项目管理，所需储备费用列入市农业农村委年度部门预算，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储备计划与任务落实
第四条 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重点为适宜灾后改种补种兼作备荒的农作物种子，每年计划储备51万公斤，其中杂交玉米种子50万公斤、速生叶菜类蔬菜种子1万公斤。根据救灾备荒的形势需要，可适当调整作物种类和储备数量。
第五条 承储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
（二）具有拟储备品种的生产经营权；
（三）具有相应的种子贮藏条件和仓储能力；
（四）具有良好信誉，近3年无违法生产经营种子记录。
第六条 市农业农村委根据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预算，每年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储单位，签订储备合同。储备合同应约定作物品种、储备数量、质量标准、贮藏要求、储备期限、调用价格、费用标准及双方权利义务等。 
第七条 承储单位应按照储备合同安排种子生产，做好种子收储、加工和保管等工作。承储单位不得擅自改变储备作物种类、品种和数量。确需进行调整的，必须经市农业农村委同意。
第八条 储备种子的质量和贮藏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承储单位应当切实做好仓储管理，确保储备种子质量合格。
第九条 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期为1年，从11月1日至翌年10月31日。
 
第三章  储备费用拨付与使用
第十条 承储单位按照储备合同约定完成储备种子入库后，市农业农村委对储备种子的品种、数量、贮藏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进行种子质量检测，确认合格后拨付储备费用。
第十一条 储备费用由承储单位包干使用。用于在储备市级救灾备荒种子过程中发生的加工包装、贮藏保管、种子检验、自然损耗、转商亏损和贷款贴息等费用。
第十二条 承储单位要建立储备费用明细账，按规定的用途使用，确保资金安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挪作他用。

第四章 储备种子调用
第十三条 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在储备期间的调用权归市农业农村委。未经市农业农村委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
第十四条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确需调用市级救灾备荒种子的，由区农业农村委向市农业农村委提出书面申请。市农业农村委根据实际灾情审核批复，并通知承储单位落实调用任务。
第十五条 承储单位接到市农业农村委调用通知后，应当及时安排储备种子的调运，并出具种子质量检验报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延缓和拒绝储备种子的调用。
第十六条 市级救灾备荒种子调用价格不得高于储备合同约定的价格，具体由调入方和承储方商定，调用费由调入方承担。
第十七条 调用结束后一个月内，承储单位和调入区农业农村委应当分别将储备种子调出和使用情况报告市农业农村委。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八条 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市农业农村委计划财务部门负责储备费用的预算管理。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承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储备种子管理制度和管理档案，应当对储备种子实行专库或专区贮藏、专人保管、专账管理，做到储备种子来源去向清楚、管理措施到位。
　　第二十条 市农业农村委依据本办法和储备合同，定期对承储单位及储备种子进行检查，确保储备任务按要求落实。
第二十一条 承储单位应当在储备任务结束后一个月内，将本次储备任务执行情况和储备费用使用情况书面报告市农业农村委。
第二十二条 承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擅自改变储备作物种类、品种或数量，擅自动用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延缓或拒绝储备种子调用的，收回或不予拨付储备费用，3年内不能承担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情节特别严重的，永久取消其承储资格。
第二十三条 承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未按国家或行业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贮藏要求储备种子的，收回或不予拨付储备费用，3年内不能承担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09年5月7日印发的《天津市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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